丽水学院 2025-2026 学年第二学期学生体质健康测试通知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6〕27 号）、《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关于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的意见》（2025 年 11 月，教育部等五部门）有关精神，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 2015 年开展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和落实学生体育三个办法有关工作安排的通知》（教体艺厅函〔2015〕32 号）相关要求，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现将 2025-2026 学年第二学期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相关安排通知如下。
一、测试安排
（一）补测
针对上学期因实习、见习等未及时完成测试及对测试成绩不满意的学生开展补测，补测成绩取最高分记录为第一学期成绩，作为年度成绩参与毕业成绩核算，同时作为本年度评奖评优体质健康指标的唯一参考数据，学生可根据第一学期测试情况自主选择补测项目。
1. 室内项目：身高体重、肺活量、坐位体前屈、一分钟仰卧起坐（女）、引体向上（男）、立定跳远补测时间：3 月 20-25 日（每日 12:00-13:30、18:00-20:30）
2. 室外项目：50 米跑、800 米跑（女）、1000 米跑（男）补测时间：3 月 21、22 日（每日 10:00-12:00、14:00-17:00）
3. 本次补测同时面向毕业体质健康测试不合格学生开展，为毕业专项补测，学校不再另行安排；因身体原因需申请免测的学生，务必于 3 月 22 日测试结束前通过 OA 完成审批。
（二）素质测试
本学期开设体育课的学生（含本科大三班级体育课学生）均须完成本次素质类测试。
1. 项目与时间安排
1. 50 米跑、800/1000 米跑：3 月 28 日至 6 月 21 日 每周六、周日 14:30-17:00
2. 立定跳远、坐位体前屈、引体向上（男）、一分钟仰卧起坐（女）：3 月 28 日至 6 月 21 日 每周六、周日 9:30-12:00、14:30-17:00
2. 成绩认定：本次测试成绩按 30% 计入本学期体育课成绩；本科大三班级体育课学生的本次测试成绩，将纳入其大四学年体质健康测试成绩。
3. 因身体原因无法参加本次素质测试的学生，可于 3 月 25 日至 6 月 21 日通过 OA 审批完成免测申请。
（三）省大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抽测
为迎接浙江省年度大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抽测（抽测时间通常为 4 月中、下旬），抽测成绩将纳入学校目标考核管理任务指标。各二级分院须高度重视，尽早对本科大三班级开展动员工作，组织学生开展早晚体能训练，确保圆满完成抽测任务。
二、测试流程
1. 学生须在测试前完成运动世界校园 APP正确注册，学号填写务必准确；降级、退伍复学学生注册时，入学年份按当前跟班年级推算（例：21 级学生 2022 年入伍、2024 年复学，跟班 23 级则入学年份填写 2023 年）。注册后上传人脸信息，要求为单一背景、光线充足的正面拍摄照片。
2. 测试前学生须进行至少 2-3 周的体能恢复等适应性锻炼，合理休息；严禁在熬夜、感冒、发烧、空腹、前一日醉酒等身体不适状态下参加中高强度体育锻炼和测试，必要时听从专业医生指导建议。测试前务必做好准备活动，严禁早晨空腹参加测试；测试时须穿着运动服、运动鞋，确保测试安全。测试过程中如出现身体不适，应立即停止测试并告知现场负责教师；遇特殊情况或突发事件，及时与现场测试工作人员、学校医务室（电话：2271120）联系，必要时拨打 120 急救电话。
3. 校医务室须在各测试时间段，于测试场地部署专职值班人员，针对跌倒擦伤、运动损伤、晕厥、腹痛、恶心呕吐、呼吸困难等常见突发状况做好全面评估，备齐急救药品、材料和器械，必要时及时与医院急救部门联动，特殊情况下科学使用 AED 开展现场急救。
4. 所有参加测试学生须完成 APP 完整注册，未被测试仪识别身份的，体质测试中心将予以拒测、劝返。所有测试场所均安装监控设备，学生须规范自身言行；对故意损毁设备、扰乱测试秩序、试图作弊等行为，测试中心将依据《丽水学院学生违纪处分规定》严肃处理，情节严重者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5. 学生须服从测试人员的引导与安排，候考期间保持安静、有序排队，测试期间不聚集，测试结束后及时离开测试场地。肺活量测试点配备一次性吹嘴，学生使用后须投放至指定垃圾箱，共同维护测试场地安全、清洁、有序。
三、免测申请流程
1. 符合免测条件的学生，通过钉钉 OA 审批中心 - 教师教育学院板块，在「学生免于执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事项中提交县级及以上三甲医院检查证明材料。
2. 免测申请审批通过后，学生须及时截图保存审批结果，作为免测有效凭证。
3. 严禁隐瞒不适宜参加测试的身体情况，否则相关责任由学生本人自行承担。
4. 本学期免测申请截止时间：6 月 21 日。
四、保健课申请流程
因身体残疾或疾病，长期无法参加剧烈运动和大学体育常规课程学习的学生，可申请参加体育保健课；获批进入保健班学习的学生，同步获得体质测试免测资格，完成体育保健课程学习并考核合格后，体育成绩一律按 60 分记载。
申请材料
三级甲等医院出具的详细诊断证明（原件及复印件）或残疾证（原件及复印件）。
办理流程
1. 开学后三周内，学生登录教师教育学院网站 - 下载专区，下载《体育保健课申请表》并如实填写。
2. 申请表经辅导员审核签字、学生所在二级学院盖章确认。
3. 学生携带病历、医院诊断证明 / 残疾证（原件及复印件）、填写并盖章后的申请表，到校医务室审核，医务室审核通过后在申请表上签字、盖章。
4. 学生将盖章后的申请表原件 1 份 + 复印件 3 份提交至体育课任课老师；任课老师收齐后统一交体育系，由体育系将学生学号录入 “体育保健” 课程排课系统（申请表复印件学生自行留存 1 份）。
5. 任课老师将保健课申请学生名单统一上报至测试中心，由测试中心录入体质测试系统。
6. 上学期已成功申请保健班课程及体质测试免测的学生，本学期仅需携带申请表复印件，到任课老师处完成登记备案即可，无需重复办理审批。
其他事宜
1. 本通知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2. 丽水学院体质健康测试中心对本通知内容拥有最终解释权。
丽水学院大学体育部
2026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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